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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绿色食品 鲜食葡萄生产操作规程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介

1.任务来源

本标准根据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的 2018 年辽宁省地

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计划编号 2018075N）制定，辽宁省农

业农村厅提出并归口管理。辽宁省农业工程项目建设服务中心负

责起草。

2.起草单位、协作单位

起草单位：辽宁省农业工程项目建设服务中心

协作单位：锦州市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辽宁省农产品及

兽药饲料产品检验检测院

主要工作过程：2018 年 5 月份，标准制定单位组成标准制

定小组，制定小组广泛收集了国内有关企业的企业标准、技术资

料及专家意见，到辽宁铁岭市文选葡萄专业合作社等生产企业进

行调研。在此基础上，于 2019 年 9 月初形成标准草稿。2019 年

10 月，开始对有关生产企业、行业专家进行了征求意见。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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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到的意见进行整理、汇总、分析后，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

了修改和补充。于 2019 年 12 月初形成了标准送审稿。

3.主要起草人

姓名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金丹 农艺师 辽宁省农业工程项目建设服务中心
制定方案，组织协调，

调研，起草标准

唐海红 农艺师
辽宁省现代农业生产基地建设工程

中心 财务审计部
材料整理

徐延驰
教授研究员级

高级农艺师

辽宁省现代农业生产基地建设工程

中心 财务审计部
材料整理

孙伟 工程师 辽宁省农业工程项目建设服务中心 收集资料

孙红旭
教授研究员级

高级农艺师
辽宁省农业工程项目建设服务中心 收集材料、调研

刁一峰

峰

工程师 辽宁省农业工程项目建设服务中心 收集资料

石倩 工程师
辽宁省现代农业生产基地建设工程

中心 财务审计部

收集资料

刘欢 工程师 辽宁省农业工程项目建设服务中心
收集资料

杨冰 农艺师 辽宁省农业工程项目建设服务中心
收集资料

蒋欢 高级工程师 辽宁省农业工程项目建设服务中心 收集材料、调研

梁楠 农艺师 锦州市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收集资料

王缇 高级农艺师
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辽宁省农

产品及兽药饲料产品检验检测院
基础数据整理与试验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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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遵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执行。本标准编制过程中严格遵循以

下原则：

（1）符合性原则

本标准以现有的国内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等有关资料为基

础，重点围绕绿色食品鲜食葡萄生产过程中关键的技术指标和环

节编制而成，符合我国现阶段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政策导向。

（2）协调性原则

在编制过程中，凡国家现行的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以及质量

安全要求已有规定的，本标准力求与其保持一致，力求使本标准

有一定的先进性、通用性和可操作性。

（3）科学性和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对有关概念、定义和论证等内容的叙

述尽可能清楚确切，并开展过案例验证研究，对所拟标准进行印

证，使得本标准执行起来尽可能易实现和可操作，充分满足使用

要求。

2.确定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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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绿色食品鲜食葡萄生产的产地环境、品种选择、

栽植、土肥水管理技术、整形修剪、花果管理、病虫害防治、采

收等生产操作要求。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报告、相关技术和经济影响

论证、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

对进一步有效的指导和促进我省绿色食品鲜食葡萄生产的

规范化、标准化和绿色食品鲜食葡萄的产业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

作用。

四、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

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业法》为依据，并在符合 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原则

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原则》和《农业标准编写规

则》的基础上，参考了 GB/T 19341 育果袋纸、NY/T393 绿色

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844 绿色食品 温带水果 、

NY/T394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NY/T391 绿色食品 产地

环境质量标准，突出了本标准编写应遵循的特色和原则，与现行

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都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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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

本标准广泛征求了有关专家、生产单位和相关部门的意见，

并根据本标准制定的原则，采纳了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完善本标

准的内容和结构。不同意见和分歧，根据标准制定的原则和目的

协商解决。

六、作为强制性地方标准或推荐性地方标准的建议及理由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七、提出标准实施的建议

本标准批准后应及时发布实施。同时加强对标准的宣传和贯

彻，在宣传贯彻和应用中不断收集用户意见和建议，不断修改完

善。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